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次性告知书

1.项目名称：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

政策依据：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 8

号）

受理条件：

具有我区户籍，年满 16 周岁（不含在校学生），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。

申请材料：

1.二代身份证 2.户口薄

3.困难群体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4.农村信用社银行银行卡

办理程序：

1、申请人填写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》

2、材料齐全后工作人员受理

3、报主管领导审批

4、告知申请人

办理部门：

四方台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局

受理地址：

四方台政府 3楼 302 科室

办结时限：



办理时限 3个工作日

办理结果告知方式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个工作日告知。

2.项目名称：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

政策依据：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

8 号）

受理条件：

年满 60 周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参保人员。

申请材料： 二代身份证

办理部门：

四方台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局

受理地址：

四方台政府 3楼 302 科室

办结时限：

办理时限 3个工作日

办理结果告知方式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个工作日告知。

3.项目名称：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



政策依据：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 8

号）

受理条件：

具有我区户籍，年满 16 周岁（不含在校学生），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。

申请材料：

1.户籍关系转移证明 2.身份证

3.户口本

办理部门：

四方台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局

受理地址：

四方台政府 3楼 302 科室

办结时限：

法定 15 个工作日

办理结果告知方式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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